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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锂电回收机遇与挑战并存 
动力电池退役期来临与锂资源约束，锂电回收势在必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

带来动力电池退役量的高速增长。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工作作为发展循环经济、推进

资源集约利用的重要一环，有助于缓解锂资源区域约束、锂价格因素掣肘，对于落

实“双碳”战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图 1：动力电池回收路线 

 

资料来源：《电动汽车动力电池回收模式研究》，侯兵，2015；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动力电池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原材料供需矛盾、电池回收利用市场成熟度

不高、发达国家“碳壁垒”等挑战。建立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策略，在技术路

径方面，重点围绕五个方面：加速打造低碳、零碳电池产业链，强化产品循环利用

设计理念，推动换电技术及车电分离商业模式，建立健全全生命周期溯源管理体系，

建立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碳核算体系。 

 

我国锂电回收政策法规正逐步完善 

2016 年 12月，工信部发布《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管理暂行办法》（征

求意见稿），明确了汽车生产企业承担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主体责任。 

2018年 7月，工信部、科技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

回收利用试点工作的通知》，决定在京津冀地区、山西、上海、江苏、浙江、安徽、

广东等 17个地区及中国铁塔开展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试点工作，并确

定各试点地区相应的目标任务，这有助于建立相对集中、跨区联动的回收体系。随

着相关政策的陆续出台，动力电池回收体系也将加速完善。动力电池回收试点工作

的开展，标志着我国动力电池回收进入大规模实施阶段。 

 

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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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7月，工信部发布《2020年工作节能与综合利用工作要点》，要求推动

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体系建设；深入开展试点工作，加快探索推广技

术经济性强、环境友好的回收利用市场化模式，培育一批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骨

干企业；研究制定《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梯次利用管理办法》，建立梯次利用

产品评价机制；依托“新能源汽车国家监测与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溯源综合管理

平台”，健全法规，督促企业加快履行溯源和回收责任。动力电池回收体系的评

价机制及法律法规的完善，标志着我国动力电池回收体系框架正在日趋成熟。 

 

表 1：动力电池梯次利用及材料回收法律框架体系 

时间 发布主体 政策名称 主要内容 

2009.6 工信部 《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规则》 
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准入条件及审查要求应当建 立完整的销售和售后

服务管理体系，包括整车和零 部件（如电池）回收，并有能力实施。 

2012.4 国务院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 五大重点任务之一：加强动力电池梯级利用和回收管理。 

2014.7 国务院 《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 

在“加快售后服务体系建设"环节，提出“研究制 定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政策，探索利用基金、押金、 强制回收等方式促进废旧动力电池回收，

建立健全 废旧动力电池循环利用体系。” 

2015.1 工信部 《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 
新建、改扩建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企业应努力提高废旧动力蓄电池

中相关元素再生利用水平。 

2015.9 国家发改委、工信部 《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技术政策（2015年版）》 
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废旧动力蓄电池的利用应遵循先梯级利用后

再生利用的原则，提高资源利用率。 

2016.12 国务院 《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推行方案》 明确建立电动汽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体系。 

2017.2 
工信部、科技部、环

保部等七部门 
《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管理暂行办法》 

鼓励电池生产企业与综合利用企业合作，在保证安全可控前提下，按照

先梯次利用后再生利用原则,对废旧动力蓄电池开展多层次、多用途的合

理利用。 

2017.5 
国家标准化管理 委

员会 
《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拆解规范》 

2017 年 12 月 1 日正式实施，明确指出回收拆解企 业应具有相关资

质，进一步保证了动力电池安全、 环保、高效的回收利用。 

2017.7 
国家标准化管理 委

员会 

《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产品规格尺寸》、《汽车动力蓄

电池编码规则》、《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余能检测》 

2018 年 2 月实施，使动力电池产品规格尺寸、编码 规则和回收利用

余能检测有标准可依。 

2018.7 工信部 《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溯源管理暂行规定》 
要求建立“新能源汽车国家监测与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溯源综合管理平

台”。 

2019.11 工信部 
《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服务网点建设和运营指南

（征求意见稿）》 

明确指出，新能源汽车生产及梯次利用等企业应按照国家有关管理要求

建立回收服务网点，新能源汽车生产、动力蓄电池生产、报废机动车回

收拆解、综合利用等企业可共建、共用回收服务网点。 

2019.12 工信部 

《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

（2019年本）》《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

行业规范公告管理暂行办法（2019年本）》 

明确指出，综合利用是指对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进行多层次、多

用途的合理利用，主要包括梯级利用和再生利用，让动力电池回收体系

更加完善安全。 

2020.3 工信部 《2020年工作节能与综合利用工作要点》 

推动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体系建设。深入开展试点工作，加快探

索推广技术经济性强、环境友好的回收利用市场化模式，培育一批动力蓄电

池回收利用骨干企业。建立梯次利用产品评价机制，健全法规，督促企业加

快履行溯源和回收责任。 

2021.6 国家能源局 《新型储能项目管理规范（暂行）（征求意见稿）》 
在电池一致性管理技术取得关键突破、动力电池性能监测与评价体系健全前，

原则上不得新建大型动力电池梯次利用储能项目。 

2022.1 

工业和信息化部、科

技部、生态环境部、

商务部、市场监管总

局 

《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梯次利用管理办法》 

鼓励采用先进适用的工艺技术及装备，对废旧动力蓄电池优先进行包（组）、

模块级别的梯次利用，电池包（组）和模块的拆解符合《车用动力电池回收

利用拆解规范》的相关要求。鼓励梯次利用企业研发生产适用于基站备电、

储能、充换电等领域的梯次产品。鼓励采用租赁、规模化利用等便于梯次产

品回收的商业模式。 

资料来源：工信部等，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欧盟：《电池法（草案）》规定最低回收材料使用比例、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 

欧盟是最早关注电池回收并采取措施的地区。1991年推出《含有某些危险物质

的电池与蓄电池指令》，规定了这些电池需要单独回收。欧盟在 3C电池，铅酸

电池的回收方面起步较早，积累了很多相关经验。2006年出台废旧电池处理和

回收政策（2006/66/EC），形成由动力电池生产企业来承担回收主体的配套体

系（生产者责任延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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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于 2020年 12月发布《电池法（草案）》，旨在取代电池指令（2006/66/EC），

原定 2022年 1月生效，但截至 2022年 3月 1日仍在审理流程中。该法案规定

了电池的可持续性、安全性和标签要求，并着重提及了废电池的收集、处理和回

收。 

 

图 2：欧盟新《电池法（草案）》  图 3：欧盟新《电池法（草案）》最新审理进度 

 

 

 
资料来源：欧盟官网，光大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欧盟官网，光大证券研究所 

 

 

2、 锂电回收企业加速布局，建议关注技术

和渠道优势的企业 
2022 年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分论坛“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实现绿色低碳发展”于 7

月 22日在四川宜宾国际会议中心举办。论坛围绕“双碳”战略下强化动力电池

全生命周期管理、国家动力电池溯源管理平台及工程应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

退役预测、动力电池回收利用模式创新等议题，华友钴业、格林美、光华科技、

邦普循环、华晨宝马等企业报告了各自在动力电池回收领域的布局与进展。 

 

2.1、 天奇股份 

天奇股份锂电池循环业务为公司近年来重点投入发展的战略业务。2021年天奇

股份全资子公司天奇金泰阁实现营业收入 98,847.81万元，归母净利润

22,389.10万元。天奇金泰阁 2021年全年产出金属钴 1,887金吨，镍 1,024金

吨，锰 436金吨及碳酸锂 1,792吨。钴锰镍平均金属回收率达 98%，锂平均回

收率达 85%，位居行业领先水平。 

 

2.2、 华友钴业 

华友钴业在绿色零碳再生基地、全流程柔性自动化拆解、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等方

面取得了不错的战果。建立动力电池上下游资源一体化再利用，是实现动力电池

循环利用闭环管理的有效路径，建立退役动力电池综合利用全流程管理，是动力

电池回收利用领域可行、可复制的商业模式。2022年 5月 25日，宝马集团宣

布与华友循环携手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打造动力电池材料闭环回收与梯次利用的

创新合作模式，首次实现国产电动车动力电池原材料闭环回收，并将分解后的原

材料，例如镍、钴、锂等，提供给宝马的电池供应商，用于生产全新动力电池，

实现动力电池原材料的闭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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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动力电池上下游资源一体化再利用 

 

资料来源：2022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华友钴业 

 

2.3、 格林美 

格林美打造数字化全生命周期信息管理平台，并依托全产业链综合优势，通过定

向循环模式创新共建共赢生态圈。2022年，格林美已与超过 1000家整车企业、

电池企业、运营商等机构合作，回收网点超过 200个。2026年格林美全资子公

司武汉动力再生预期回收动力电池 30万吨，2022-2026年复合增速 78%，其中

镍钴锂资源合计 4.5万吨。 

积极拓展回收领域战略合作伙伴。2022年 7月 25日，公司公告和瑞浦兰钧能

源签署《关于动力电池绿色循环利用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拟在全球范围内共

同构建废旧动力电池及其废料的回收、资源化、再制造的全生命周期价值链体系。

协议期限内，通过定向循环向瑞浦兰钧供应 3万吨磷酸铁锂或三元正极材料，合

作供应动力电池成品业务量 5GWh。2022年 7月 25日，公司公告与山河智能

签署工程机械电动化与电池回收利用战略合作协议，计划 2023-2025年工程机

械锂电池回收供需预期电量 8.387GWh，数量 489,900套。 

 

2.4、 光华科技 

光华动力电池循环利用的解决方案：设计边缘 BMS提升电池主动均衡水平；在

再生利用领域，自主开发“电池精细拆解-极片分离-极粉分离”工艺。据光华科

技在 2022年 7月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的发言，公司精细拆解产能 40000吨/年；

拓展梯次利用应用场景，光华在储能系统、低速车、特种车等领域积累了一定的

经验，锂回收率 95%以上。 

 

表 2：光华科技退役电池综合利用基地建设进度 

基地地点 进度 

珠海 20万吨退役动力电池综合利用基地预计 2023年分期建成 

汕头 已建成 1万吨产线，另 1万吨预计 2022年 10月建成 

资料来源：2022年 7月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光华科技，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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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宁德时代（邦普循环） 

4月 14日，宁德时代公告，控股子公司邦普循环之下属公司普勤时代与印度尼

西亚 PT Aneka Tambang（ANTAM）和 PT Industri Baterai Indonesia（IBI）

签署三方协议，共同打造包括镍矿开采和冶炼、电池材料、电池制造和电池回收

等在内的动力电池产业链项目，总投资金额不超过 59.68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380.2 亿元)。 

宁德时代董事长曾毓群在 2022年动力电池大会上表示，电池里面绝大部分材料

都是可以重复进行利用的，目前宁德时代镍钴锰的回收率已经达到了 99.3%，

锂的回收率达到了 90%以上。 

 

3、 投资建议 

锂电回收有助于弥补上游资源、特别是锂资源供给缺口，锂电回收市场空间及发

展前景广阔。建议关注具有技术和渠道优势的回收企业： 

（1）具备完善金属资源回收能力的锂电回收企业：天奇股份、光华科技； 

（2）转型切入锂电回收领域的企业：旺能环境、浙富控股。旺能环境 2022年 1

月收购立鑫新材料，进入锂电池回收领域。浙富控股正在积极布局动力蓄电池回

收拆解单位产生的废液、废渣等危险废物的处置市场，截至 2022年 4月 30日，

规划的“4万吨/年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拆解项目”已完成备案。 

（3）形成产业链一体化闭环的三元前驱体及正极企业：邦普循环（宁德时代）、

华友钴业、格林美、芳源股份等。芳源股份与法国威立雅共同投资设立动力电池

回收拆解企业威立雅江门布局锂电回收。 

 

4、 风险分析： 

1、政策风险：政策推进、补贴规模不及预期导致锂电回收推行受阻； 

2、市场风险：新能源车需求不及预期；动力电池回收渗透率不及预期；相关金

属价格大跌导致电池回收不具经济性； 

3、技术风险：动力电池回收工艺降本不及预期； 

4、环保风险：回收过程相关工艺有污染风险，相关环保风险较大。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特别声明 -6- 证券研究报告 

行业及公司评级体系 

评级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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